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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销商品是日常商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之一，近年来

越来越多地被商家所采用。这种销售方式一方面可以减少委

托方的商品积压、仓储成本，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受托方的商品

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。委托代销通常有收取手续费和视同买

断两种方式：收取手续费方式是指受托方按委托方的要求销

售委托方的货物，并收取手续费；视同买断方式是指由委托方

和受托方签订协议，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所代销的货款，实际

售价可由双方在协议中约定，也可由受托方自定，实际售价与

协议价之间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。

不同的委托代销方式所涉及的税费是有差别的，也会导

致收益的不同，笔者拟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探讨不同委托代销

方式对委托方和受托方税费等的影响，从而为他们选择合适

的委托代销方式提供依据。

一尧案例分析

例：A、B 两家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A 为生产企

业，B为商业企业。A公司欲委托 B公司代销其产品，约定不

论采用何种代销方式，A公司产品在市场上均以 0.1万元/件

（不含税）的价格销售。代销协议的备选方案有两个：

方案一是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，B公司根据代销的销售

额向 A公司收取 20%的代销手续费，即 B公司每代销一件 A

公司的产品，收取 200元的手续费，支付给 A公司 800元。

方案二是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，B公司每售出一件 A公司

的产品，A公司按 800元的协议价收取货款，实际售价与协议

价之间的差额 200元归 B公司所有。根据以前的销售经验，B

公司预计到年底能够售出该产品 20 000件，A公司预计到年

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60万元，每件产品生产成本在 600

元左右。

那么 A、B公司到底采用哪一种方案比较合适呢？

（一）不同委托代销方式下 A、B公司应纳税费的计算

1. 方案一：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。

（1）A公司应纳税费的分析与计算。按照《增值税暂行条

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的规定，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及销售代销

货物的行为，应视同销售货物，即委托方、受托方均要计算缴

纳增值税。

A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1伊17%=340（万元）

A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A公司应纳增值税=340-160=180（万元）

A公司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80伊（3%+7%）=18（万

元）

A公司应纳税费合计=180+18=198（万元）

（2）B公司应纳税费的分析与计算。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

例》的规定，受托方代理销售商品的行为，应当按照“服务业”

税目计算缴纳营业税。同时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第四条的规定，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及销售代销货物的行为，

应视同销售货物，即委托方、受托方均要计算缴纳增值税。由

于 B公司购进产品的价格等于销售价格，增值税进项税额等

于销项税额，所以应纳增值税额等于零。

B公司应纳营业税=20 000伊0.02伊5%=20（万元）

B公司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3%+7%）=2（万

元）

B公司应纳税费合计=20+2=22（万元）

2. 方案二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。

（1）A公司应纳税费的分析与计算。

A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08伊17%=272（万元）

A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160（万元）

A公司应纳增值税=272-160=112（万元）

A公司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12伊（3%+7%）=11.2

（万元）

A公司应纳税费合计=112+11.2=123.2（万元）

（2）B公司应纳税费的分析与计算。由于视同买断行为实

质上与一般商品购销行为无重大差异，因此，受托方不需要缴

纳营业税。B公司相当于以 800元/件的不含税价格从 A公司

购进商品，以 1 000元/件的不含税价格对外销售，属于购销

商品，应该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B公司增值税销项税额=20 000伊0.1伊17%=340（万元）

B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=20 000伊0.08伊17%=272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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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公司应纳增值税=340-272=68（万元）

B公司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68伊（3%+7%）=6.8（万

元）

B公司应纳税费合计=68+6.8=74.8（万元）

3. 比较分析。A公司采用方案一时应纳税费为 198万元，

采用方案二时应纳税费为 123.2万元。从税负的角度考虑，A

公司应该选择方案二，即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，这样可以节省税

费 74.8万元（198-123.2）。

B公司采用方案一时应纳税费为 22万元，采用方案二时

应纳税费为 74.8万元。从税负的角度考虑，B公司应该选择

方案一，即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，这样可以节省税费 52.8万

元（74.8-22）。

根据以上分析可知，选择方案一时 A、B公司应纳税费合

计 220万元（198+22），选择方案二时 A、B公司应纳税额合计

198万元（123.2+74.8）。如果 A、B公司同属于一个企业集团，

则从税负的角度考虑应该选择方案二，即采用视同买断方式，

这样可以节省税费 22万元（220-198）。但如果 A、B公司不属

于同一个企业集团，而是毫无关联关系的独立公司，那该怎么

选择呢？

纳税筹划的直接目标是节税，最终目标是实现收益的最

大化，下面我们比较不同方案下 A、B公司的收益。

（二）不同委托代销方式下 A、B公司收益的计算

1. 方案一：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。

（1）该项交易下 A公司收益的计算。

A公司取得的收入=20 000伊0.1=2 000（万元）

A公司结转的产品生产成本=20 000伊0.06=1 200（万元）

A公司支付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8（万元）

A公司支付的代销手续费=20 000伊0.02=400（万元）

A公司取得的收益=2 000-1 200-18-400=382（万元）

（2）该项交易下 B公司收益的计算。

B公司取得的收入=20 000伊0.02=400（万元）

B公司支付的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

B公司支付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（万元）

B公司取得的收益=400-20-2=378（万元）

2. 方案二：采用视同买断方式。

（1）该项交易下 A公司收益的计算。

A公司取得的收入=20 000伊0.08=1 600（万元）

A公司结转的产品生产成本=20 000伊0.06=1 200（万元）

A公司支付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1.2（万元）

A公司取得的收益=1 600-1 200-11.2=388.8（万元）

（2）该项交易下 B公司收益的计算。

B公司取得的收入=20 000伊0.1=2 000（万元）

B公司结转的成本=20 000伊0.08=1 600（万元）

B公司支付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6.8（万元）

B公司取得的收益=2 000-1 600-6.8=393.2（万元）

3. 比较分析。A公司采用方案一时的收益是 382万元，采

用方案二时的收益是 388.8万元，从收益的角度考虑，A公司

应该采用方案二，即采用视同买断方式。B公司采用方案一时

的收益是 378万元，采用方案二时的收益是 393.2万元，从收

益的角度考虑，B公司也应该采用方案二，即采用视同买断方

式。视同买断方式下，A公司的收益比收取手续费方式下的收

益多 6.8万元（388.6-382），B公司的收益比收取手续费方式

下的收益多 15.2万元（393.2-378）。

因此，无论是 A公司还是 B公司，都应该选择视同买断

的委托代销方式。

二尧启示

1. 进行纳税筹划要统筹考虑，不能仅考虑己方的利益，

还要考虑交易对方的利益。比如本例中，在计算收益前，仅从

税负的角度考虑，粤公司应选择视同买断方式，而 月公司应

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，这样，意见就不能达成统一。

2. 纳税筹划不能仅考虑节税效果，缴纳税金少的方案不

一定是最优的方案。进行纳税筹划，寻求最低税负点是目标，

但最终是要增加收益，收益能否增加及增加多少才是纳税筹

划方案的选择依据。如本例中，采用视同买断方式与采用收取

手续费方式相比，B公司所缴纳税费尽管增加了，但其收益也

增加了，我们最终还是选择视同买断方式。

3. 无论对 A公司还是 B公司，双方议定收取的手续费费

率越高，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所增加的

收益也越多。比如，若双方议定的手续费费率提高到 25%，

则A公司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增加收益

8.5万元，B公司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增

加收益 19万元。

4. 无论对 A公司还是 B公司，B公司销售 A公司的产品

越多，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所增加的收

益也越多。比如，若年底 月公司销售 粤公司产品达 30 000

件，则 粤公司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方式增加

收益 10.2万元，月公司采用视同买断方式比采用收取手续费

方式增加收益 22.8万元。

5. 纳税筹划方案有特定的适用范围。比如本例，它要求

A、B公司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若 B公司是小规模纳税

人，则其购进商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，那就需要另作

筹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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